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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條的規定，重新定性該間接轉讓交

易，確認為直接轉讓大陸居民企業股權等

財產。  

《2015 年第 7 號公告》第 8 條規定，

間接轉讓股權所得按照本公告規定應繳納

企業所得稅的，依照有關法律規定或者合

同約定對股權轉讓方直接負有支付相關款

項義務的單位或者個人為扣繳義務人。扣

繳義務人未扣繳或未足額扣繳應納稅款的，

股權轉讓方應自納稅義務發生之日起 7 日

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稅款，並提供

與計算股權轉讓收益和稅款相關的資料。

本案為個人某甲（非居民個人）透過

轉讓非居民企業股權（SAMOA 公司股

權）間接轉讓大陸居民企業股權（乙公司

股權），非為非居民企業透過轉讓非居民

企業股權（SAMOA 公司股權）間接轉讓

大陸居民企業股權（乙公司股權），故本

案無法直接適用上述公告，但稅務局仍可

能依職權類推適用上述公告，對某甲課徵

股權轉讓所得稅。於本案股權受讓方丙香

港公司未扣繳應納稅款時，某甲為股權轉

讓方，應自納稅義務發生之日起 7 日內向

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稅款。

二、  個人不進行納稅申報追徵期限

依據稅務局認定不進行納稅申報屬於

計算錯誤不屬於偷稅、屬於偷稅或避稅等

三種情形分析如下：

壹、  實務問題
台灣個人某甲於 2010 年 1 月以其

100% 控股的 SAMOA 公司，至大陸廣

東省東莞市投資設立乙有限責任公司（外

國法人獨資，下稱乙公司），註冊資本與

實繳資本為 200 萬美元。2015 年 12 月

乙公司經當地會計師審計股東權益金額

為 1,000 萬美元。某甲於 2016 年 1 月，

以 1,000 萬美元為價金，將 SAMOA 公司

100% 股權轉讓給丙香港公司。

丙香港公司將 1,000 萬美元匯款至某

甲開立於香港之銀行帳戶，某甲於 2010

年∼ 2021 年在大陸境內無住所，在大陸

境內每年居住累計不超過 90 天。

某甲至本公司諮詢未來於大陸稅務機

關查核時，是否須就上述股權轉讓所得 800

萬美元補繳稅款？或有無其他違法風險？

貳、法源分析

一、  本案某甲具有申報繳納稅款義務

《關於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

所得稅若干問題的公告》1（國家稅務總

局公告 2015 年第 7 號，下稱 2015 年第 7

號公告）第 1 條規定，非居民企業通過實

施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間接轉讓

大陸居民企業股權等財產，規避企業所得

稅納稅義務的，應按照《企業所得稅法》2

1 2015 年 2 月 3 日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5 年第 7
號發布，2015 年 2 月 3 日實施。

2 2007 年 3 月 16 日主席令第 63 號發布，2008 年 1
月 1 日實施；2018 年 12 月 29 日主席令第 23 號
修正發布，2018 年 12 月 29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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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稅務局認定不進行納稅申報屬於

計算錯誤不屬於偷稅情形之追徵

期限

《稅收徵收管理法》3第 52條第 2款規

定，因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計算錯誤等失

誤，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稅務機關在 3

年內可以追徵稅款、滯納金；有特殊情況

的，追徵期可以延長到 5 年。同條第 3 款

規定，對偷稅、抗稅、騙稅的，稅務機關

追徵其未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或者

所騙取的稅款，不受前款規定期限的限制。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未申報稅款追繳

期限問題的批覆》（國家稅務總局國稅函

[2009]326 號）規定：「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地方稅務局：你局《關於明確未申報稅

款追繳期限的請示》（新地稅發 [2009]156

號）收悉。經研究，批覆如下：《稅收徵

收管理法》第 52 條規定：對偷稅、抗稅、

騙稅的，稅務機關可以無限期追徵其未繳

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或者所騙取的稅

款。《稅收徵收管理法》第 64 條第 2 款

規定的納稅人不進行納稅申報造成不繳或

少繳應納稅款的情形不屬於偷稅、抗稅、

騙稅，其追徵期按照《稅收徵收管理法》

第 52 條規定的精神，一般為 3 年，特殊

情況可以延長至 5 年。」

上述實例為 2009 年國家稅務總局就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稅務局所詢問的個

案，判定不進行納稅申報造成不繳或少繳

應納稅款的情形不屬於偷稅、抗稅、騙稅，

3 1992 年 9 月 4 日主席令第 60 號發布，1993 年 1
月 1 日實施；2015 年 4 月 24 日主席令第 23 號修
正發布，2015 年 4 月 24 日實施。

追徵期限最長為 5 年。依據該批覆，非居

民個人不進行納稅申報追繳期限最長為 5

年。但上述實例距今超過 10 年，而且該

批覆只是針對個案而言，其他案件能否直

接適用值得商榷。

㈡ 稅務局認定不進行納稅申報屬

於偷稅情形之追徵期限

納稅人採取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不

申報，如經稅務局認定為偷稅情形，依據

《稅收徵收管理法》第 52條第 3款規定，

追徵期限為永久。

㈢ 稅務局認定不進行納稅申報屬

於避稅情形之追徵期限

《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4第 123條

規定，企業實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

安排的，稅務機關有權在該業務發生的納

稅年度起 10 年內，進行納稅調整。

納稅人採取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不

申報，如經稅務局認定為避稅情形，本案

稅務局可能依職權類推適用上述條文，追

徵期限為 10 年。

三、  危害稅收徵管罪違法風險分析

㈠ 刑法規定

大陸《刑法》5 第 201 條第 1 款規定，

納稅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

4 2007 年 12 月 6 日國務院令第 512 號發布，2008
年 1 月 1 日實施；2019 年 4 月 23 日國務院令第
714 號發布，2019 年 4 月 23 日實施。

5 1979 年 7 月 6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
員長令第 5 號發布，1980 年 1 月 1 日實施；2020
年 12 月 26 日主席令第 66 號修正發布，2021 年
3 月 1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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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較大

並且占應納稅額 10% 以上的，處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數額巨大

並且占應納稅額 30% 以上的，處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同條第 4 款規定，有第 1 款行為，經
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後，補繳應納

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罰的，不

予追究刑事責任；但是，5 年內因逃避繳
納稅款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被稅務機關給予

2 次以上行政處罰的除外。

㈡ 立案追訴標準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

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

㈡》6第 52條第 1款規定，逃避繳納稅款，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

⒈ 納稅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
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

在 10萬元以上並且占各稅種應納稅總額
10% 以上，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
知後，不補繳應納稅款、不繳納滯納金或

者不接受行政處罰的；

⒉ 納稅人 5年內因逃避繳納稅款受過刑事處
罰或者被稅務機關給予 2 次以上行政處
罰，又逃避繳納稅款，數額在 10萬元以
上並且占各稅種應納稅總額 10%以上的。

⒊ 扣繳義務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不繳或
者少繳已扣、已收稅款，數額在 10萬元
以上的。

6 2010 年 5 月 7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公通字
[2010]23 號發布，2010 年 5 月 7 日實施；2022 年
4 月 6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公通字 [2022]12
號修正發布，2022 年 5 月 15 日實施。

同條第 2 款規定，納稅人在公安機關

立案後再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或者

接受行政處罰的，不影響刑事責任的追究。

㈢ 追訴時效

依據《刑法》第 87 條規定，犯罪經

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法定最高刑為 5 年

以上不滿 10 年有期徒刑的，經過 10 年。

同法第 88 條規定，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

起計算。

危害稅收徵管罪之法定最高刑為 7

年，追訴時效為 10 年，追訴期限從應申

報納稅之日起計算。

㈣ 違法風險分析

非居民個人進行境外企業股權轉讓，

實為以隱瞞手段進行股權轉讓所得不申報

納稅，逃避繳納稅款多為超過人民幣 10

萬元，以及超過個人所得稅應納稅總額

10% 以上之情形，已符合《刑法》第 201

條第 1 款規定之構成要件，但非居民個人

已有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後，不

補繳應納稅款、不繳納滯納金之情形為公

安機關發動立案追訴的必要條件，並非任

何違法情形即由公安機關立案追訴。

因此，非居民個人如經稅務機關依法

下達追繳通知後，應立即補繳應納稅款、

滯納金，避免被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追訴程

序，但非居民個人不申報納稅，從應申報

納稅之日起算時間已超過 10 年，即無刑

事追訴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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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案例建議
一、  應注意不進行納稅申報追徵期限與追訴時效

依據稅務機關、公安機關對於不進行納稅申報違法情形判斷結果，整理追繳期限與追

訴時效如下表：

機關 認定情形 追徵期限 / 追訴時效

稅務機關

計算錯誤 5 年

偷稅 無期限

避稅 10 年

公安機關 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後，不補繳應納稅款 10 年

非居民個人間接轉讓大陸企業股權個案情形不一而足，無法一概而論是否不屬於偷稅

情形，故台灣個人於面對大陸稅務機關或公安機關查核時，應先瞭解稅務機關或公安機關

對於案件違法性質的判斷，再選擇抗辯主張的舉證內容與方式。

二、  某甲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後應先補繳稅款及滯納金

依據《稅收徵收管理法》第 88條第 1款規定，納稅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

必須先依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後可

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本案稅務機關如不採納某甲超過追繳期限之抗辯主張，於 2026 年 2 月 14 日前（刑事

追訴時效未超過 10 年），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後，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

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㈡》，某甲如欲避免遭公安機關進
行刑事追訴程序，應先補繳稅款及滯納金，此時某甲亦得依《稅收徵收管理法》向稅務機

關申請行政復議，主張稅務機關追繳稅款不符合法令規定，如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可再

向人民法院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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